单位财务人员财政集中支付改革
相关问题及解答
1、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内涵是什么？

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是指财政在经办国库业务的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所有财政性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所有财政性支出均由国库单一账户直接支付到商品和劳务提供者的财政性资金管理模式。改革的本质在于实现两个“直达”，即“收入直缴，支出直拨”。

2、改革后，预算单位在财务、会计等方面的责权是否会改变？

答：改革后，对于预算单位的管理职责和权限，坚持“三权不变”的原则，即不改变预算单位的资金使用权、财务管理权和会计核算权。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所改变的只是资金的缴拨方式，财政国库部门的职责只是控制和监督预算的执行，包括对预算单位账户的控制等，最重要的是规范支付行为，而不改变预算单位作为预算执行和会计核算主体的权限，即部门预算的执行和会计核算以及接受审计仍是各预算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3、我区推进改革的实施计划如何？

答：我区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推进。

（1）根据广州市的要求， 2006年抽选区本级4个预算部门作为试点，实施包括所有财政性资金支出的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单位包括区环保局、劳动系统、水利局和小谷围街道办事处本级。试点工作从2006年10月开始实施。已对有关人员进行业务和软件操作培训。

（2）2007年逐步扩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2007年7月1日，改革范围由原来4个部门21个预算单位扩大至28个部门129个预算单位，约占全区30％的预算单位。

（3）2008年1月1日全面推行改革。

4、对区财政局国库支付管理办公室的简介

区财政国库支付管理办公室（对外使用“区财政局国库支付分局”名称）隶属于区财政局管理，是我区为推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而新设的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

该办公室主要负责区本级财政资金的支付、会计核算和对账工作。

支付办门户网站：http://gkzf.panyu.gov.cn
国库支付系统网站（必须用政府网登陆）：http:// 172.25.61.242:7001/panyu2008
5、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有几种方式？

答：国库集中支付分为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式。

财政直接支付由区财政国库支付分局开具支付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将财政资金支付到商品、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账户。

财政授权支付是预算单位根据财政授权，自行开具支付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支付到商品、劳务供应商或收款人账户。

6、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资金范围？

答：实行财政直接支付的资金包括：

（1）全区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统发支出；

（2）基本建设项目支出（10万元以上）；

（3）政府采购支出（纳入当年《广州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购买货物、工程、服务项目等5万元以上的专项支出。汽车加油、保险、维修除外）；                                      

（4）专项支出（10万元以上）。

实行财政授权支付的资金包括：

（1）对非统发工资支出（含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公用经费支出；

（3）零星支出；

（4）补充单位业务费的专项支出；

（5）项目支出中的日常维护费，基建项目中的管理费、前期费用。政府采购支出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下项目，基建、专项支出10万元（不含10万元）以下项目;

（6）经批准的其他确实无法直接支付的支出项目。

7、预算单位办理用款申请的程序与改革前有何不同？

答：改革后，预算单位采用授权支付的，要编制按季分月用款计划（即授权支付用款申请）。经区财政局批准后，由国库支付分局向单位零余额账户所在银行发放用款额度。预算单位按需自行开具支付令给银行在额度范围内使用款项。

但对于预算单位公用经费等指标，区财政局将通过信息系统自动将额度发放到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上，预算单位不需要制作用款计划。预算单位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用款计划的，按需要报送。

预算单位采用直接支付的，按用款进度制作直接支付用款申请，经财政局批准后，由国库支付分局开具支付令直接支付到收款单位。

8、国库集中支付的具体业务流程？

详见附图

9、预算单位现有的银行账户要撤销吗？ 现有银行存款余额如何处理？

预算单位按账户管理规定可相应保留工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福利费等部分账户。
预算单位原开设的核算财政性资金的基本账户在改革后原则上应予撤销，但考虑到部分预算单位仍存在其他核算的需要，暂时允许保留，该账户用于核算本单位的经营性、自筹、暂收暂付的往来款项以及预算内、预算外历年滚存结余资金等。

原则上，各预算单位允许保留的原基本账户应在其开设零余额账户的代理银行开设，除允许保留的工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福利费等部分账户外，其他账户的资金全部划入基本账户，以方便资金结算和管理。2008年改革全面推开后，将参照广州市的做法，加强对各单位账户的管理。

10、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能否提取现金？

可以通过授权支付的方式提取。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可以办理转账、提取现金等结算业务。预算单位的现金管理仍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预算单位除要填写《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外，仍按目前的做法，通过支票、汇票等形式在零余额账户办理资金支付。
11、代扣代缴款如何扣缴？

代缴水、电、电话费等可由预算单位在原基本账户中先行垫支，然后再凭实际支付单据，从“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将垫支资金划回给原基本账户。

12、预算单位能否从零余额账户向原有账户划拨资金？

预算单位可以从零余额账户向按规定允许保留的相应账户划拨工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福利费以及经财政局批准的其他款项。预算单位需要从原基本账户预先垫支的代扣款等款项，可按规定从零余额账户予以归垫。不得违反规定向预算单位其他账户和上级主管部门、所属下级单位账户划拨资金。（详见《关于进一步明确预算单位授权支付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番财库[2007]2号）

13、预算单位如何进行对账？

区财政局每月初向预算单位提供对账单。对账内容包括预算内、预算外的财政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数额。由各业务科室、街道分局与分管单位对账。

代理银行每月初向预算单位提供对账单，核对零余额账户中财政授权支付额度的下达、支用、未支用数。
14、承办我区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代理银行有哪几间银行？

答：财政直接支付业务的代理银行有（排名不分先后）：民生银行番禺支行（预算内资金），交通银行番禺支行（预算外资金）；

财政授权支付业务的代理银行有（排名不分先后）：中信银行番禺支行、农业银行番禺支行、建设银行番禺支行、工商银行番禺支行。

15、改革后，预算单位在会计核算上有何不同？

答：改革后，预算单位会计核算有所变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一个不变、一个增加、两个改变。” 

“一个不变”：执行的会计制度不变。预算单位的会计核算仍执行现行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一个增加”：增加一个会计科目。资产类增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会计总账科目进行会计核算。

“两个改变”：

(1)“银行存款”科目核算内容改变。“银行存款”科目核算内容改变为预算单位自筹资金收入、以前年度结余和各项往来款项。拨付财政性资金不再在该科目核算。

(2)“资产负债表”汇总方式改变。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后，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在汇总资产负债时，将所属预算单位的数字相加，不将上级的“拨出经费”与下级的“拨入经费” 作相抵冲的处理。
16、年度结余的支付额度是否可以结转下年度使用？

答：可以。预算单位年度结余的支付额度，于当年12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结束前全部注销。对需要结转下年度使用的预算指标，预算单位按规定的程序办理申请。
PAGE  
—1—

